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八四号 

  《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经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1 日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

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

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禁止食用下列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其他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

生动物； 

  （二）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 

  禁止食用用于科学实验、公众展示、宠物饲养等非食用性利用的动物及其

制品。 



  第三条 可以食用的动物包括： 

  （一）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列的猪、牛、羊、驴、兔、鸡、鸭、鹅、

鸽、鹌鹑以及该目录所列其他以提供食用为目的饲养的家禽家畜； 

  （二）依照法律、法规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禁止食用的动

物及其制品。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禁止食用的动

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提供场所或者交易服务。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繁育、饲养禁止食用的动

物；因科学实验、公众展示、宠物饲养等非食用性利用繁育、饲养的，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含有宣传、诱导食用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

制品内容的广告，不得以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名称、别称、图案制作餐

饮招牌或者菜谱。 

  第八条 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作为药品使用的，应当遵守有关药品管理

的法律、法规。 

  禁止以药膳名义食用或者生产、经营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 

  第九条 推行可食用动物冷链配送。 



  禁止下列行为： 

  （一）私自屠宰家禽家畜； 

  （二）销售私自屠宰的家禽家畜； 

  （三）以提供食用为目的向消费者销售家禽家畜活体。 

  第十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工作的领导，组

织、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协调配合，加大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力度。 

  第十一条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人工繁育、人工饲

养等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 

  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在商品交易、餐饮等场所和网络交易平台从事禁止食

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生产、经营、广告宣传等活动以及食用禁止食用的动物及

其制品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 

  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对流动商贩以及在临时交易场所经营禁止食用的

动物及其制品的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教育、公安、卫生健康、海关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实施本条例相关

工作。 

  第十二条 相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应

当积极开展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宣传教育。 



  第十三条 全体市民应当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坚决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投

诉、举报。 

  第十五条 经许可在深圳经济特区从事野生动物繁育、饲养，因实施本条例

被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许可造成损失的，由市、区人民政府依法给予补偿。 

  第十六条 在餐馆、酒楼、食堂等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由市场监

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动物及其制品，并按照下列规定给予罚款： 

  （一）食用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对食用者每人处价

值或者货值金额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对组织食用者从重处罚； 

  （二）食用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其他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

品的，对食用者每人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组织食用

者从重处罚。 

  在前款规定场所以外违反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罚。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由市场监管、城管和综合执法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规

定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 



  （一）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

值或者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十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价值或者

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二十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 

  （二）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其他禁止

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

元以下罚款，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十五倍以

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条规定，为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生产、经营禁止食

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提供场所或者交易服务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明知行为人生产、经营禁止食用的动物

及其制品的，从重处罚。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的，由规划和自然资源、城管和综合执法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动物和违法所得，并按照下列规定

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相关许可证： 

  （一）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繁育、饲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处价值或者

货值金额五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二）以提供食用为目的繁育、饲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外其他禁止

食用的动物，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发布含有宣传、诱导食用禁止食用的动

物及其制品内容的广告的，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并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以禁止食用的动物及



其制品的名称、别称、图案制作餐饮招牌或者菜谱的，由市场监管、城管和综

合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拆除、销毁相关招牌或者菜谱，并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以药膳名义食用禁止食用的动

物及其制品的，依照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给予处罚；以药膳名义生产、经营

禁止食用的动物及其制品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场监管、城管和综合执

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动物和违法所得，价值或者货值

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处价值或者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私自屠宰家禽家畜

的，并处没收屠宰工具和设备。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相关部门依照规定将违法

行为信息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依法实施惩戒措施。 

  第二十五条 对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处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市场监管、城

管和综合执法部门应当制定具体实施标准。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深圳经济特区禁止食用

野生动物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